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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期中業務檢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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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

工作報告

業務檢討

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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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合計

預計
班數

2 5 6 7 7 4 3 2 1 0 37

實際
班數

1 2 7 8 3 21

預計37班次

開訓21班次

結訓1班次

1-7月工作與活動報告

106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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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請訓練單位務必詳讀｢補

助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

職業訓練作業規定｣，避

免造成學員權益受損導

致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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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甄選資格

課程規定

訓練單

位向學

員說明

民
眾民

眾

民
眾

民眾
報名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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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招收公司行號負責人(含公司董事)
不得招收自營作業者或在職者

✓ 開班人數需達15人以上

該班報名截止日尚處於訓後90日就業輔導期間
開訓日前1年內參訓且因請假、曠課或其它歸責於學
員被退訓者
開訓日前2年內重複參訓相同班名之課程(含離退訓)
開訓日前2年內有二次以上參訓紀錄、且於訓後90
日內無就業記錄(開訓日前二年內確有投保勞工保險
證明文件者除外)

15歲以上有

工作意願之

失業者

無

不予錄訓

情形

符合

參訓資格

業務檢討與
配 合 事 項

106年
作業規
定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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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訓前2年內有2次以上參
加職前訓練課程及報名截
止日較接近前次結訓班次
之就業輔導期間，請訓練
單位要在學員【參訓資格
審查表】寫明錄訓原因並
檢附訓後就業資料，請訓
練單位加強適訓評估，俾
訓練資源有效運用。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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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承訓單位如遇到無法判斷的身份時，一定要詢問承辦人員，避免發生錄
訓後再告知學員無法參訓之情事。

於學員報名時，即時

登入TIMS，查核學

員身分及參訓歷史

報名截止前，務必核

對學員勞保明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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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招收
第七、十四點

不符錄訓資格者

依人數計罰該訓練班次

契約總價金之訓練費用
2/100違約金，最高扣
除開訓練班次契約總價
金之訓練費用20/100為
上限。

不予支付訓練費用

納入未來採購評選之參
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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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單位提及就服站
之就服員不願意為非
自願離職者開立推介
單(民眾自己要求的職
訓課程)

業 務 檢 討 配 合 事 項

分署表示，開立推介
單需經就服員評估是
否適訓及學習目的，
故仍以就服員的評估
為主，單位勿承諾民
眾分署一定會開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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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掌握學員參訓資格:

1. 是否符合失業者身份
2. 參訓中是否有就業之
情形(TIMS會於訓中
1/2時自動勾稽學員勞
保是否有加保情形)。

業 務 檢 討 改 善 建 議

1. 應注意TIMS系統警示
並依規定辦理離訓或
退訓。

2. 請各單位要多加宣導
提醒學員不可在訓中
加勞保並在訓練日誌
中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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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各單位送簡章至本
中心備查時，可依
右表自行檢核簡章
內容是否完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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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學員簽名

禁止

代簽

中文

簽名

筆跡

清楚

不可擦拭之

筆(如鉛筆、

擦擦筆)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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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天檢視累計時數是否已達退訓規定

2.『假別』和『請假原因』欄位

不要填相同內容ex:事假

3.請假原因和上次一樣時，也需將原因寫出，

請勿寫『同上』或寫『“』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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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學員負擔訓練費用(自負額)、第一期款、學員資料

開訓日起10日內

•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
開訓後15日之次日起算二個工作日內

•第二期款申請並檢附成果報告及核銷表單

•新增的職缺列入「媒合就業機會之求才機構」，函送本中心備查。

結訓日次日起30日內

•就業率需達45%以上始得請領第三期款

•新增的職缺列入「媒合就業機會之求才機構」，函送本中心備查。

結訓日次日起130日內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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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勞保明細表中所有
公司行號都退保，
但仍有加保在農會、
漁會、職業工會者，
得以自願離職者身
分參訓並全額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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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存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送中心
備查

學員參訓資格審查表(經費核銷第一期時連同學員資料卡等資料送入本中心)

職前訓練甄試評量表(請自存,無須送入本中心備查，由本中心訪視人員視需求
至訓練單位翻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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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對象甄試總成績加權3%

為協助非自願離職者及特定對象參加職
業訓練甄試成績加權3%

總成績=原始成績*(1+3%)
 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職者
 就業服務法所定特定對象
 外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身分之甄試者

加分之相關身分資格佐證資料，最遲
應於甄試當日提出，逾時或未依規定
提出者，視同放棄加分資格。

作 業 規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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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• 資料勿用訂書機裝訂
保持資料

完整性

• 低收入戶者，應在資料中要

放置證明文件正本

• 影本資料，必須蓋單位大小

章以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

檢附資料

需完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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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 提高職缺相符率

請積極開發推介與訓練職種相關
性高的職缺

並於第二、三期款時，將新增的
職缺列入「媒合就業機會之求才
機構」以提升職缺開發媒合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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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輔導機制的訓練時數達
總訓練時數1/2，日期請務必
精算時數，以免影響各措施
之認定。

確實精算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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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訓練單位申請變更課程及師資，
請訓練單位研提申請計畫變更
時應審慎評估，以免影響課程
穩定性及學員上課品質。

訓練單位之師資、助教、
課程勿變更超過 8%。
(調課時數/總時數)*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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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就業調查紀

錄表
就業切結書

TIMS登打
職訓學員結訓就

業職種相關聯表

職種關聯

106年
作業規
定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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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度新增個人切
結就業者應檢附佐證
資料。
其中所指的『佐證資
料』需能應證所檢附
之學員個人切結工作
樣態事實內容。

業務檢討與配合事項

106年
作業規
定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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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、師資異動或誤植更正皆會影響納入未來採購評選參據

之【職前訓練評鑑(星等)】，請各單位在存檔前再三確認。

訓練單位應於各訓練班次結訓後120日內將所認定就業學

員職種相關聯性登打於TIMS系統

T IMS登打
注 意 事 項

106年
作業規
定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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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輔導機制須與職缺相關性及職種關聯性有正相關

推介的企業和職缺要符合訓練的課程，且推介就業時

應含服務建議書所列之廠商職缺

訓練時數達總訓練時數

1/2至結訓前，辦理3家

以上的徵才活動或就業

說明會

訓練時數達總訓練時數

1/2至結訓後30日前，

向結訓學員人數2倍以

上相關企業家數，寄發

推薦或介紹信

訓練時數達總訓練時數

1/2至結訓後90日，每2

週以郵寄、電子郵件、

簡訊或其它，傳送最新

與訓練相關之職缺至未

就業學員

審計處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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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有訓練單位僱用所承辦之
訓練班結訓學員僅數日，疑
以操作就業率及增加請領就
業輔導費金額。

審計處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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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截至目前離退率偏高
將影響經費執行率並造成
訓練資源的浪費

作 業 程 序 改 善 建 議

1.請訓練單位掌握學員參訓狀
況
2.確實運用「職前訓練甄試評

量表」，以遴選適性學員參訓。
3.利用「學員離退訓申請書」，
分析了解學員離退原因，以遴
選適性學員參訓。

審計處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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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地審計注意事項

1

學員申請離退時的實際參訓時數，應包含請假時數，
核定個人訓練相關費用
(若實際參訓時數150小時，請假時數20小時，要核撥訓練相關經費時，
要以150+20=170小時來判斷是否有達上述請領標準)

2
如有單位編列宣導費，辦理核銷時要提供
佐證資料(如報紙、招生簡章)

3
若有刊登報紙或發放招生簡章、紅布條，
要記得附註經費補助來源(勞動部就業安定基
金補助)、授權招訓字號、廣告二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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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地審計注意事項

4
學員請公假的公文要註明請假的時數，
不要只寫天數，另需留意班別離退率。

5
訓練單位於第二期檢附成果報告核銷時，
應檢附師資上課的總時數統計表。
每位師資授課時數不能超過總時數1/2

6
訓練單位之師資、助教、課程勿變更超過8%。
(調課時數/總時數)*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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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http://job.tainan.gov.tw/?page_id=536

網路學堂

• 職訓繽紛 台南滿分 http://ppt.cc/tb69

臉 書

• http://job.tainan.gov.tw/app/103.html

台南工作好找

業 務 宣 導



訓練深耕‧品質提升

感謝大家配合


